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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大人办发〔2021〕16 号

关于成立人民路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
化解服务中心（站）的通知

各社区、各中心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和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中

央、自治区、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“最多

跑一次”信访制度改革的进程，有效预防、减少和化解社会矛

盾纠纷，人民路街道按照自治区、市和大武口区信访联席会议

文件要求，经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研究决定，在街道成立社会

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在各社区设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务

站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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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、利益协调、权益保障

渠道，实现各类矛盾纠纷及民生诉求主动发现、及时研判、规

范办理、高效回应，人民路街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

本土化，切实做好辖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，对排查出的矛

盾纠纷及时召开信访联席会议，明确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，

综合适用政策、法律等手段和教育、协商、协调等方法，及时

就地化解，缓和旧的矛盾点，杜绝新的矛盾点。按照“属地管

理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对社会突出矛盾及苗头隐

患问题开展“大排查”行动，全面深入排查、及时有效化解各

类突出矛盾纠纷，以关注居民群众的民生为根本，以解决辖区

热点难点问题为核心，以案结事了人和为目的，重点解决群众

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最大限度地消除不稳定

因素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，形成“小事不出社区、

大事不出街道、矛盾不上交”的和谐稳定社会环境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办公室设在综治中心，人

民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吴奋强为办公室主任，街道党工委委员、

司法所所长许婷婷任副主任，成员有黄静、张燕、倪艳红、王

璐、张媛媛、沈玲玲、姚秀玲、杜秀明组成；街道综治中心负

责人张春丽负责日常推进、报送、整理、督查、落实等日常工

作。各社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务点负责人由社区书记兼任，

成员由各社区网格员组成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务点接受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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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指导与监督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1、认真贯彻落实有关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方针政策，执行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提高矛盾纠纷调处化解能力，做好矛

盾纠纷受理、协调调度、分流办理、检查督办等工作。

2、定期开展辖区矛盾纠纷排查，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、难

点问题，及时发现和掌握矛盾纠纷动态，做到摸清底数、建立

台账、主动调解，把矛盾和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，避免矛盾纠

纷激化。

3、严格执行“属地管理”、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扎

实推进调处工作，对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和管辖不明的矛盾纠纷，

及时召开协调会议，协调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联合调处，对

调解不成功或超权限的矛盾纠纷，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移送，由

上一级部门组织受理。

4、建立调处和应急机制，防止矛盾纠纷扩大升级，对重大

群体性矛盾纠纷要及时掌握信息、控制局势，启动应急处置预

案，集各部门力量引导群众合法有序地表达意愿和诉求，严防

群众性械斗和集体性上访事件。

5.对分流指派、协调调度的矛盾纠纷实行逐件跟踪，及时

了解掌握调处进度和调处结果，进行必要的检查、回访、指导

和督办，及时向领导小组反馈跟踪结果，确保调处时效。

四、运行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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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务中心（站）围绕矛盾纠纷调处

化解职能开展日常工作，常态化建立流转处置、定期排查，统

筹协调、日常运行四大机制。

（一）流转处置机制。充分发挥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

务中心上传下达作用，参照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关于

矛盾问题类型接待受理和化解处置流程，有效规范辖区内矛盾

纠纷的甄别分类，根据当事人意愿和事项内容组织开展联合接

访、受访衔接，对疑难复杂问题应及时争取上级约访或下访。

（二）定期排查机制。每月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定期排查活

动，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及时发现和掌握矛盾纠

纷动态，实行主动调解，把矛盾和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，避免

矛盾纠纷激化。

（三）统筹协调机制。整合小区内现有派驻机构力量和资

源，争取各部门的联合调处，实现矛盾纠纷的快速协商解决。

（四）日常运行机制。以实体化运作为要求，建立完善的

内部运行管理流程，通过工作会商、内部管理、轮流值班制度，

确保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务中心（站）日常有效运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街道调处服务中心、各社区服务站要始终坚持依法

办事、依法调处，防止以调代法、违法调处，要利用懂法律、

懂政策和会做群众工作的优势，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化解矛

盾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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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街道调处服务中心、各社区服务站要把为民谋利、

为民服务、为民解忧放在第一位，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责，加

强联动机制，联合辖区各部门深入推进矛盾纠纷调处工作，有

效提高纠纷处置的效率和能力，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。

（三）街道组织各社区充分借助微信公众号、QQ 等媒介平

台，多方位、深层次宣传调处中心调解工作；充分发动各部门

的综合力量，在开展日常基层治理的同时对辖区居民开展矛盾

纠纷调处化解宣传。

（四）街道调处中心要根据矛盾纠纷调处的难易程度制定

奖惩机制，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相关单位予以奖励。对未化解

的矛盾纠纷引发刑事案件和恶性事件的相关单位和成员，按照

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

大武口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

2021 年 8 月 19 日

大武口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2021 年 8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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